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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范围： 

□最高管理者、□管理者代表、□办公室、□组织人事处、□学生工作处、□设备与资

产管理中心、□招生与就业指导处、□总务处、□质量管理处、□高职教育研究室、□

教务处、□电子工程系、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、□自动化工程系、□管理与应用外语

系、□基础部、□图书馆、□餐饮中心、□科研与校企合作办公室、□网络管理中心、

□安全保卫办公室、□基建办公室   

会  签  单 

会签部门 会签人/日期 会签部门 会签人/日期 会签部门 会签人/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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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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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 

为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顺利入学，并激励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在德、智、

体、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，根据学生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相关文件精神及要求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2 适用范围 

该管理办法适用于我校全体学生。 

3 职责和权限 

3.1 学生工作处负责学生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的制定、修订及监督工作。根据

上级部署发布助学贷款工作安排。负责学生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信息的审核及报送工

作。 

3.2 各系负责依照办法对所在系申请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工作。为符合条件的学生采集相

关助学贷款信息工作。 

4 工作程序 

4.1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上级部署，发放助学贷款用各类表格，由系部指导学生填写； 

4.2 学生携带表格回生源地村委会（居委会）或乡镇（街道）民政部门审核盖章； 

4.3 学生携带民政部门审核盖章的助学贷款表格、身份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和学生证（原

件及复印件），与共同借款人（持身份证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）一起到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助学贷款手续；（注：共同借款人一般为学生家长或其他

法定监护人） 

4.4 办理完成后，学生携带《借款保证合同》和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校回执单》返

校，各院部收缴《借款保证合同》备档，并指导学生填写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校回

执单》为学生办理回执确认手续。 

4.5 办理完成的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校回执单》交由学生用特快专递方式寄回所属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

4.6 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收到回执单后为学生办理划款业务。 

4.7 学校收到贷款钱款后，为学生办理落账手续，办理完毕后通知院部并由院部通知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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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学生。 

5 使用表单 

5.1 《借款保证合同》（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系统）。 

5.2 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校回执单》（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系统）。 




